
3万吨/年液体三氯化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对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3万吨/年液体三氯化铝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涉及商业秘密的依法不予公开）。
1.建设项目名称：3万吨/年液体三氯化铝项目
2.建设单位名称：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希望工业园区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院内
4.建设内容：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拟投资600万元建设3万吨/年液体三氯化铝项目，主要建设液体三氯化铝生产、储存和装卸装置等。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反应釜、斗提机、三氯化铝储罐等设施。
5.项目投资：600万元
6.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刘工15540134615
7.编制单位联系方式：内蒙古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目工13314870517
8.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ZvCzE7RUoIEeL36oekVNg
提取码：2bdg
9.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标后送于建设单位或填写电子版后发到邮箱（邮箱：liuweijie4615@dingtalk.com）。
建设单位：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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